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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法规标题】国家民委、国家经贸委、公安部、国家旅游局、国家工商总局关于纠正极少数宾馆饭店

旅店拒绝少数民族人员入住行为的通知 

【发布部门】公安部/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/国家经

济贸易委员会(已变更)/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/国

家旅游局 

【发文字号】民委发[2002]123号 

【批准部门】  【批准日期】 

【发布日期】2002.11.27  【实施日期】2002.11.27 

【时效性】现行有效  【效力级别】部门规范性文件 

【法规类别】少数民族文化卫生  【唯一标志】47035 

【全文】 

国家民委、国家经贸委、公安部、 

 国家旅游局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纠正 

 极少数宾馆饭店旅店拒绝少数民族人员入住行为的通知 

 （民委发[2002]123号）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民（宗）委（厅、局）、经贸委（商委、行业办）、公安厅（局）、旅游局、工

商行政管理局：  

 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，大量少数人员进入城市，从事经

商、务工、旅游等活动，促进了城市经济的活跃和发展，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。但是，在少数

民族人员流动的过程中，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现象，如近年来，由于新疆发生的一些暴力恐怖事件，在

全国造成了恶劣影响，内地极少数城市的宾馆、饭店、旅店拒绝新疆籍人员，尤其是新疆少数民族人员

入住。这种做法违反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，损害了民族团结，侵害了少数民族的正当权益，引起部分

少数民族的强烈不满。  

 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，坚持民族平等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民族政策。坚持民族平等，

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完全平等，都享有法律所赋予的各项权利。我们应该看到，在新疆进行暴力

恐怖活动的只是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、宗教极端分子和暴力恐怖分子，而绝大多数的各族群众是热

爱党、拥护社会主义、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平等

政策，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各项权益，这对于加强民族团结，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，加快社会

主义现代化建设，具有重要的意义。请你们接此通知后，对本地区各宾馆、饭店、旅店负责人和员工进

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、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、法律法规及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，同时采取有力措施，坚

持纠正极少数宾馆、饭店、旅店拒绝少数民族人员或某地居民入住的行为。只要入住的人员具备有效身

份证件，遵守有关规章制度，都要一视同仁，给予热情接待，并注意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

仰，尽可能提供生活方便，不能因其民族成份、居住地区的不同而区别对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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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推荐：

No. 标题 发布日期

1
安徽省卫生厅、省公安厅、省工商管理局转发卫生部、公安部、国家工商总局、国家中医药局《关于开

展严厉打击“号贩子”、“医托”专项执法行动的通知》的通知

20051101

2 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粮食局、国家工商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陈化粮销售处理和监管工作的通知 20040824

3
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商务部、国土资源部、国家工商总局、国家税务总局、国家环保总局、银监

会、电监会印发关于清理规范焦炭行业的若干意见的紧急通知

20040527

4
交通部、公安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质检总局、国家安全监管局、国家工商总局、国务院法制办关

于在全国开展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

20040430

5
海关总署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国土资源部、商务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国家工商总局、国家质检

总局、国家外汇局关于印发《设立出口加工区的审批标准和程序》的通知

20040408

6
国家质检总局、公安部、农业部、商务部、海关总署、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边贸和边境管理防止禽流

感疫情传入我国的紧急通知

20040120

7 建设部、国家质检总局、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开展建筑施工用钢管、扣件专项整治的通知 20030918

8
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供销合作总社、国家工商总局、国家质检总局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做好2003年度

棉花收购工作的通知

20030910

9
卫生部、教育部、农业部、公安部、国家质检总局、国家工商总局关于汲取海城豆奶中毒事件教训进一

步加强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工作的通知

20030829

10
商务部、公安部、农业部、卫生部、国家工商总局、国家质检总局、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关于加强生猪

屠宰管理确保肉品安全的紧急通知

200308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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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北大法宝---中国法学期刊库，为从事法律实务和法律学习研究的法律人士专门打造，提供专

业的法学期刊服务，已成功收录国内27家法学期刊全文、9家法学核心期刊目录，全文文献共70000

余篇，是国内最全的专业法学期刊数据库。文章观点犀利，眼光独到，集理论性、学术性、实践性

于一身，是国内外法学高端学者的智慧结晶，可以有效的帮助您了解最新法学动态，拓宽办案思

路，提升思维能力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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